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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⽅⾃治團體之屬性

■ 派⽣性公法⼈ 
■ 地域性公法社團 
■ 地⽅⾃治團體層級結構 
■ 地⽅⾃治團體之機關



政府層級劃分（憲法⽂本設計）

中央政府

地⽅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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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⽅⾃治團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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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增修條⽂之重塑

省、縣地⽅制度，應包括左列各款，以法律定之，不受憲法第⼀百零八條第⼀項第⼀
款、第⼀百零九條、第⼀百⼗⼆條⾄第⼀百⼗五條及第⼀百⼆⼗⼆條之限制： 
⼀、省設省政府，置委員九⼈，其中⼀⼈為主席，均由⾏政院院長提請總統任命之。 
⼆、省設省諮議會，置省諮議會議員若⼲⼈，由⾏政院院長提請總統任命之。 
三、縣設縣議會，縣議會議員由縣⺠選舉之。 
四、屬於縣之立法權，由縣議會⾏之。 
五、縣設縣政府，置縣長⼀⼈，由縣⺠選舉之。 
六、中央與省、縣之關係。 
七、省承⾏政院之命，監督縣⾃治事項。 
台灣省政府之功能、業務與組織之調整，得以法律為特別之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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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層級劃分（憲法增修條⽂結構）

中央政府

地⽅政府 

中華⺠國

地⽅⾃治團體

無⾃治權之地⽅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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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⾏地⽅⾃治團體之層級結構

直轄市 

縣（市）

鄉（鎮、市）⼭地原住⺠區

地⽅制度法第83-2條第1項：直轄市之區由⼭地
鄉改制者，稱直轄市⼭地原住⺠區（以下簡稱
⼭地原住⺠區），為地⽅⾃治團體，設區⺠代
表會及區公所，分別為⼭地原住⺠區之立法機
關及⾏政機關，依本法辦理⾃治事項，並執⾏
上級政府委辦事項。

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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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⽅⾃治團體

中華⺠國（原⽣性）

地⽅⾃治團體 

（派⽣性）

直轄市 

6

縣（市） 

13+3

鄉（鎮、市） 

36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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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⽅⾃治團體之屬性

地⽅制度法第2條第1款：指依本法實施地⽅⾃治，具公法⼈地位之團體。

地域性之公法上社團

地域（⾏政區域） 成員（市⺠、縣⺠）

地⽅制度法第15條：「中華⺠國國⺠，設籍在直
轄市、縣（市）、鄉（鎮、市）地⽅⾃治區域內
者，為直轄市⺠、縣（市）⺠、鄉（鎮、市）
⺠。」

⼾籍登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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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法⼈之種類

公法社團

公法財團

公營造物

⾏政法⼈

⾏政分殊化、⾃治權之賦予 

組織再造、⼈事與財政鬆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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派⽣性公法⼈設⽴要件及特性

■  須有設立之法規依據。 

■  得為權利義務之歸屬（獨立之法⼈格）。 

■  須享有⼀定之⾃治權，得⾃負責任處理⾃治事務。 

■ 在⾃治權範圍內，原則上僅受設立或監督機關之合法性監督，⽽
不及於妥適性監督。 

■  ⾃治權遭受侵害時，得⾏使法律救濟。

地⽅制度法第2條第1款：「地⽅⾃治團體：指依本法實施地⽅⾃治，具
公法⼈地位之團體。省政府為⾏政院派出機關，省為非地⽅⾃治團
體。」第14條第1項：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、鄉（鎮、市）為地⽅⾃治團
體，依本法辦理⾃治事項，並執⾏上級政府委辦事項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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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轄市⼭地原住⺠區

地制法第83-2條

直轄市之區由⼭地鄉改制者，稱直轄市⼭地原住⺠區（以下簡稱⼭地原住⺠區），為地⽅⾃治團體，設
區⺠代表會及區公所，分別為⼭地原住⺠區之立法機關及⾏政機關，依本法辦理⾃治事項，並執⾏上級

政府委辦事項。

直轄市 ⼭地原住⺠區

新北市 烏來區

桃園市 復興區

臺中市 和平區

⾼雄市 桃源區、那瑪夏區、茂林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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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⽅制度（編組）

直轄市 

區、⾥、鄰

縣 
省轄市 

區、⾥、鄰

鄉 

村

鎮 市 

⾥、鄰 ⾥、鄰

⼭地原住⺠區 

⾥、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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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⽅⾃治團體之機關

公法⼈

意思機關

地⽅⾃治團體

地⽅立法機關 地⽅⾏政機關 

⾏政爭訟及聲請憲法裁判之原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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⾏政區劃

■ 地⽅⾃治團體之設立 

■ 改制為直轄市 

■ ⾏政區劃



⾏政區域之新設、廢⽌、調整

省、直轄市、縣（市）、鄉（鎮、市）及區〔以下簡
稱鄉（鎮、市、區）〕之新設、廢⽌或調整，依法律
規定⾏之。 
縣（市）改制或與其他直轄市、縣（市）⾏政區域合
併改制為直轄市者，依本法之規定。 
村（⾥）、鄰之編組及調整辦法，由直轄市、縣
（市）另定之。

地⽅制度法第7條

本條第1項所稱之「區」，所指為何？直轄市⼭地原住⺠區？
直轄市及市之內部派出機關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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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⽅⾃治團體設置基準

⼈⼝聚居達⼀百⼆⼗五萬⼈以上，且在政治、經濟、⽂化及都會區
域發展上，有特殊需要之地區得設直轄市。 
縣⼈⼝聚居達⼆百萬⼈以上，未改制為直轄市前，於第三⼗四條、
第五⼗四條、第五⼗五條、第六⼗⼆條、第六⼗六條、第六⼗七條
及其他法律關於直轄市之規定，準⽤之。 
⼈⼝聚居達五⼗萬⼈以上未滿⼀百⼆⼗五萬⼈，且在政治、經濟及
⽂化上地位重要之地區，得設市。 
⼈⼝聚居達⼗萬⼈以上未滿五⼗萬⼈，且⼯商發達、⾃治財源充
裕、交通便利及公共設施完全之地區，得設縣轄市。

地⽅制度法第4條

直轄市

市

縣轄市10萬

50萬

125萬

200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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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：約 250 萬⼈ 
新北市：約 402 萬⼈ 
桃園市：約 230 萬⼈ 
臺中市：約 283 萬⼈ 
臺南市：約 185 萬⼈ 
⾼雄市：約 273 萬⼈

直轄市⼈⼝數概況（2023/6）

合計：約1623萬⼈ 全國總⼈⼝數：2,337萬⼈

69.4 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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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（市）改制直轄市

內政部基於全國國⼟合理規劃及區域均衡發展之需要，擬將縣（市）改制或與其他直轄市、縣
（市）合併改制為直轄市者，應擬訂改制計畫，徵詢相關直轄市政府、縣（市）政府意⾒後，報請
⾏政院核定之。 
縣（市）擬改制為直轄市者，縣（市）政府得擬訂改制計畫，經縣（市）議會同意後，由內政部報
請⾏政院核定之。 
縣（市）擬與其他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合併改制為直轄市者，相關直轄市政府、縣（市）政府得共同
擬訂改制計畫，經各該直轄市議會、縣（市）議會同意後，由內政部報請⾏政院核定之。 
⾏政院收到內政部陳報改制計畫，應於六個⽉內決定之。 
內政部應於收到⾏政院核定公⽂之次⽇起三⼗⽇內，將改制計畫發布，並公告改制⽇期。

地⽅制度法第7-1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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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（市）

直轄市

縣（市）

直轄市

合併改制

升格改制

改制計畫提出機關

■ 內政部 
■ 關係地⽅⾃治團體

改制計畫核定機關

⾏政院

意⾒徵詢（同意）機關

地⽅政府或議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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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⽅⾃治團體改制之優缺點分析

■ 中央統籌分配款⾦額多寡之差異 

■ ⼀級⾏政機關設置數量上限之差異 

■ 公務⼈員職等⾼低之差異 

■ 地⽅組織層級及⼈員之⺠主正當性 

■ 地⽅⾸長國政參與程度之差異 

■ 城鄉差異之程度

直轄市 縣（市） Prof. 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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⾏政區劃程序法草案

⾏政區劃係指⾏政區域之新設、廢⽌或調整，其劃定之⽬的在確認各地⽅政府權⼒⾏使、責任
歸屬、管轄居⺠及財政取得之範圍。⽬前臺灣⾏政區域計有六直轄市、⼗六縣（市）、三百六
⼗八鄉（鎮、市、區），⾏政區域間之規模差距甚⼤，且直轄市無法擔任「領頭⽺」⾓⾊帶動
區域發展，對於周邊區域之⼈⼝、資源、產業及建設具有強⼤磁吸效應，致使周邊區域產⽣留
才不易、財政狀況⽋佳及整體施政效能無法有效提升等地⽅治理困境。依憲法第⼀百零八條第
⼀項第⼆款規定，⾏政區劃事項，應由中央立法並執⾏之，或交由省縣執⾏之。鑑於以往臺灣
地區之⾏政區劃未有法制規範，為建立公平合理之⾏政區劃程序，以應未來推動⾏政區劃之迫
切需求，爰擬具「⾏政區劃法」草案。

最新立法狀況：「⾏政區劃程序法」草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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⾏政區劃程序法草案

本法所稱⾏政區域之調
整，指下列情形：⼀、劃
分⼀⾏政區域為⼆以上之
⾏政區域。⼆、合併⼆以
上⾏政區域之⼀部或全部
為⼀⾏政區域。三、劃分
⼀⾏政區域之⼀部併入另
⼀⾏政區域。四、其他有
關⾏政區域之調整。

第4條

⾏政區域 A、B、C、……..

1. A＝B＋C 

2. A＋B＝C 

3. A=A1+A2=A1+(A2+B) 

4. …….（例如將⼀⾏政區域之全部併

入另⼀⾏政區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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⾏政區劃之程序

計畫之提出 審議及核定 執⾏公告及意⾒參與

■
中
央
監
督
機
關 

■
關
係
之
⾏
政
區
域

■
⾏
政
院 

■
中
央
監
督
機
關

■
關
係
⾏
政
區
域 

■
地
⽅
⺠
意
機
關 

■
公
⺠
參
與 

■
地
⽅
性
公
⺠
投
票

 

■
鄰
接
⾏
政
區
域

強制性 
⾃願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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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⽅⾃治團體間關係

■ 監督關係 

■ 合作關係 

■ 競爭關係



關係種類

監督關係 合作關係

■ 直轄市 → 直轄市⼭地原住⺠區 

■ 縣 → 鄉（鎮、市）

■ 合辦事業 

■ 區域合作組織

競爭關係

■ 領頭⽺地位 

■ 資源分配

桃園捷運公司 
桃⽵⽵苗區域治理平台 
中台灣區域治理平台 
南部區域治理平台 
垃圾焚化廠代燒外縣市廢棄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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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台灣區域治理平台

2023年2⽉16⽇苗栗縣
長鍾東錦、南投縣長許
淑華、雲林縣長張麗
善、彰化縣長王惠美、
台中市長盧秀燕、嘉義
市長黃敏惠、新⽵市長
⾼虹安、新⽵縣長楊⽂
科等8⼈⿑聚台中市政
府，出席「中台灣區域
治理平台」啟動儀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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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部區域治理平台

南部區域治理平台於2023年3
⽉重新啟動，過去兩年疫情
期間在疫調、醫療量能的互
補和整合成效顯著，南⾼屏
三縣市也在2021年相互⽀援
完成抗旱任務。 
此次的南部區域治理平台將
再加入嘉義縣市、台東縣、
及澎湖縣等共七縣市，尋求
跨黨派合作，初步將針對票
證、交通、觀光的整合，⽔
資源的合作、環境永續的淨
零碳排等議題，進⾏區域問
題的解決和擴⼤合作。

為協助住、商、⼯部⾨⾯對國際淨零減碳趨勢，臺南市率先結
合產官學專家學者組成「淨零輔導團」，輔導企業以⼤帶⼩，
率領供應鏈⼀起落實溫室氣體減量，為跨⼤淨零成效，特在南
⽅治理平台成立淨零跨縣市交流會議及整合碳盤查量能，推動
南⽅縣市⾃願減量計畫，並邀請經濟部⼯業局納入輔導夥伴成
立南部淨零輔導團，強化區域整合及落實中央地⽅夥伴關係。 
在廢棄物處理議題⽅⾯，透過南⽅治理平台協商垃圾處理調度
及推動資源循環物料使⽤，共同落實循環經濟。 
希冀透過南部治理平台進⼀步成立跨縣市聯繫平台群組，如果
發現可疑之跨縣市載運情形，利⽤跨縣市聯繋平台，即時通報
相關訊息傳送⾄清運停留點所在的縣市稽查單位，協助確認其
實際清運內容，有效防⽌廢棄物運輸不當的情況發⽣，可就近
協助稽查產源，合⼒打擊業者非法棄置⾏為。

https://www.tainan.gov.tw/news_content.aspx?n=13371&s=804196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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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域合作組織之設⽴與運作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、鄉（鎮、市）為處理跨區域⾃治事務、促
進區域資源之利⽤或增進區域居⺠之福祉，得與其他直轄市、
縣（市）、鄉（鎮、市）成立區域合作組織、訂定協議、⾏政
契約或以其他⽅式合作，並報共同上級業務主管機關備查。 
前項情形涉及直轄市議會、縣（市）議會、鄉（鎮、市）⺠代
表會職權者，應經各該直轄市議會、縣（市）議會、鄉（鎮、
市）⺠代表會同意。 
第⼀項情形涉及管轄權限之移轉或調整者，直轄市、縣
（市）、鄉（鎮、市）應制（訂）定、修正各該⾃治法規。 
共同上級業務主管機關對於直轄市、縣（市）、鄉（鎮、市）
所提跨區域之建設計畫或第⼀項跨區域合作事項，應優先給予
補助或其他必要之協助。

地⽅制度法第24-1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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⾏政契約之締結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、鄉（鎮、市）與其他直轄市、縣（市）、鄉
（鎮、市）依前條第⼀項規定訂定⾏政契約時，應視事務之性
質，載明下列事項： 
⼀、訂定⾏政契約之團體或機關。 
⼆、合作之事項及⽅法。 
三、費⽤之分攤原則。 
四、合作之期間。 
五、契約之⽣效要件及時點。 
六、違約之處理⽅式。 
七、其他涉及相互間權利義務之事項。

地⽅制度法第24-2條

地⽅制度法第24-3條 直轄市、縣（市）、鄉（鎮、市）應依約定履⾏其義務；遇有爭
議時，得報請共同上級業務主管機關協調或依司法程序處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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⽣活圈之促進

■ 疫後強化經濟與社會韌性及全⺠共享經濟成果特別條例 
■ 交通部執⾏⾏政院促進公共運輸使⽤⽅案補助作業要點

各縣市可⾃⾏規劃「都市內通勤⽉票」及⽣活圈「城際通勤⽉票」⽅
案，⽉票⽅案包含哪些運具由地⽅政府規範，若包含臺鐵票價，差額部
分均以中央補助90%為原則。第⼀批已經由公路總局核准者有「基北北
桃」、「苗中彰投」及「南⾼屏」三⼤⽣活圈⽉票⽅案，價格從新臺幣
699元到1200元不等。另外還有9個縣市正在規劃⽉票⽅案，預計於
2023下半年經公路總局審核通過後陸續上路。

擴⼤公共運輸補貼，減輕通勤族群交通負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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